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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“江西好网民”优秀故事征集活动的通知
各设区市委宣传部、网信办、团委，省直各有关单位（企业）：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培育中国好网民”的重 要指示精神，按照中央网信办《争做中国好网民工程方案》和我省争做中国好网民工程方案的要求，今年下半年，省委宣传部、省委网信办、江西日报社、省直机关工委、省委教育工委、省国资委将在全省联合组织开展“江西好网民”优秀故事征集活动，倡导文明健康的网络生活方式，提升网络文明素养，让正能量更充沛，主旋律更高昂，为构建清朗网络空间，建设富裕美丽幸福江西贡献力量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活动主题
“江西好网民”优秀故事和感人事迹征集
二、活动时间
2017年6月-12月
三、组织机构
主办单位：省委宣传部、省委网信办、省直机关工委、省委教育工委、省国资委、团省委、江西日报社
承办单位：中国江西网
省委网信办设立“江西好网民”优秀故事征集活动组委会（以下简称“组委会”）及其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省委网信办网宣处。
四、推选条件
本次征集的故事必须真实，主人公为省内年满16岁周岁以上的网民，要求政治立场坚定，个人事迹突出，重点征集五种类型的优秀故事：
1．网络正能量类：思想先进，正义感强，积极在网络上发帖发文，传播正能量，抵制负能量，澄清谣言真相，表现突出，取得广泛社会影响和积极成效。
2．公益慈善类：借助网络渠道大力开展公益活动，在扶贫济困、公共事业等公益慈善领域取得突出成绩，有效激发社会公众的公益活动。
3．网络治理及网络安全类：通过本职工作或情况举报等渠道，抵制网络违法犯罪行为、网络不良信息，为营造安全健康网络环境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发挥重要作用。或者具备较强的网络安全专业技能，开展网络安全知识普及，引导广大网民增强网络安全意识和能力，或积极协助有关方面消除网络安全问题和风险，发挥突出作用。
4．产品创作类：积极创用短视频、动漫、漫画图文等内容积极、形式生动、质量较高的网络文化产品，在网上传播广泛，引导效果好。
5．网络素养教育类：在网上普及网络安全知识，宣传文明上网理念，纠正不良用网行为，引导教育广大网民增强网络素养，为净化网络环境、培养网民文明用网习惯做出突出贡献。
五、实施步骤
1.征集推荐。单位推荐与网民自荐相结合。8月31日前，各设区市委网信办、省直机关工委、省委教育工委、省国资委、团省委各推荐15个“江西好网民”优秀故事。网民也可根据中国江西网、江西网络广播电视台发布的《关于开展“江西好网民”优秀故事征集活动的通知》的报名方式踊跃自荐。组织推荐和网民自荐均需填写《“江西好网民”优秀故事推荐审批表》（见附件1），填写后发送至活动邮箱：fmyzj123@qq.com。
2.初评筛选。9月，组委会办公室将网民自荐的“江西好网民”优秀故事发至其所在地市网信办或其所在系统省直单位核实。中国江西网设立初评办公室，筛选出“江西好网民”故事100个后，组织评委进行初评，并评出“江西好网民”候选优秀故事50个。
3.网上投票。10月，中国江西网制作专题页面，集中展示50个“江西好网民”候选故事，并进行为期15天的网上投票。省内其他新闻网站链接中国江西网专题页面。
4.专家评审。11月10日前，组委会办公室成立专家评审会，对50个候选故事进行投票。依据候选故事网上投票支持率与专家评审（各占50分）加权后，提出10个“江西好网民”优秀故事、20个提名奖建议名单。
5.网上公示。11月20日前，“江西好网民”优秀故事和提名奖建议名单经组委会确认后，在省直重点新闻网站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如有异议，由组委会办公室进行核实。
6.审批表彰。12月，报省委宣传部部务会审定优秀故事和提名奖建议名单后，作出表彰“江西好网民”优秀故事的决定。
7.宣传推介。表彰结束后，在省内新闻网站、“两微一端”、江西手机报、手机江西台等新媒体进行宣传推介，在全省营造人人争做江西好网民的浓厚氛围。
六、奖项设置
本次活动共表彰“江西好网民”优秀故事10个（颁发奖金2000元+获奖证书）、“江西好网民”优秀故事提名奖20个（颁发获奖证书）、优秀组织奖6个（颁发获奖证书）。
七、工作要求
1.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各单位要把“江西好网民”优秀故事征集活动作为“中国好网民工程”建设的一件大事，精心组织、周密部署，指定专人负责，确保推荐的“江西好网民”优秀故事立得住、有影响。
3.注重宣传引导。要以征集表彰“江西好网民”优秀故事为契机，大力宣传“江西好网民”先进事迹，切实引导“江西好网民”成为发展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、净化网络环境的重要力量。
3.按时推荐报送。各地各单位要及时推荐“江西好网民”优秀故事，认真填写《“江西好网民”优秀故事推荐审批表》（故事要求真实可靠、条理清晰、语言精练），加公章一式两份寄至组委会办公室（地址：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卧龙路999号省行政中心东3栋420室），同时将该材料及照片电子版发送指定邮箱：fmyzj123@qq.com。
联系人：李建峰（省委网信办 0791—88911354）
乐腾飞（中国江西网 18770079246）
温小强（中国江西网 1557900312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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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 “江西好网民”优秀故事推荐审批表
推荐单位: 

	姓   名 
	
	性 别
	
	 照片

	出生年月
	
	民 族
	
	

	政治面貌
	
	籍贯
	
	

	单位职务
	
	手机号
	

	家庭地址
	

	推荐理由
	

	优秀故事
（限500字以内）

	

	主管部门
审核意见
	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推荐单位
意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注：1.主管部门指被推荐人所在单位,推荐单位指设区市网信办、省
直机关工委、省委教育工委、省国资委、团省委。2.如优秀故事填写不完可

另附页。
附件2：
“江西好网民”优秀故事征集活动组委会成员名单
主任委员：郭建晖（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、省委网信办主任）
副主任委员：周森昆（省委网信办专职副主任）
雷  音（省直机关工委副书记）
周金堂（省教育厅巡视员）
张思益（省国资委副巡视员）
廖良生（团省委副书记）
王少君（江西日报社副总编辑）
成员：贺丹君（省委网信办网宣处处长）
聂时起（省直机关工委宣传部副部长）
邓文君（省委教育工委宣传部负责人、江西教育电视台台长）
邱剑武（省国资委宣传教育处处长）
贾彧超（团省委宣传部部长）
练蒙蒙（中国江西网总编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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